关于召开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会议的通知

南海区有关建筑企业：
根据《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佛山市地方税务局 佛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佛山市总工会关于印发佛山市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佛人社〔2015〕261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文件要求，从2016年1月1日起，凡承建我区建设项目的所有建筑施工企业均应参加工伤保险，为加强上述政策的执行力度，让建筑施工企业进一步掌握工伤保险政策，决定召开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会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安排
2016年12月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3:00-5:00，2：30签到。
二、会议地点
广州地铁（佛山）地铁金融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5楼富豪厅（地址：南海区桂城海八东路32号，万达广场北侧）
三、参会人员
在建项目的建设单位负责人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。
四、宣讲内容
（一）区人社局、地税局和住建局根据各自职能就《实施办法》的要点进行解读，对建筑施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流程作出指引； 
（二）对未按规定参保的建筑企业提出参保要求；
（三）解答建筑施工企业就《实施办法》执行过程中的疑问。
五、其他要求
请相关建筑施工企业通知相关人员依时参加(不参加的单位将在诚信平台进行扣分)，并填好参会回执（详见附件），于12月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下班前报区建筑业协会（联系人：曹舒琰，联系电话：0757-86229408，邮箱：Yanney2016@qq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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